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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案件簡述

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議紀要
本小組於108年6月12日至108年9月20日止，共召開1次會議

----報告案0件，討論案3件，討論通過案件3件。

一、討論案
(一)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第二期醫療大樓、綜合大樓及醫護宿舍新建工程規

劃構想書（提案單位：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決議：通過，續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委員意見請納入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參考。

(二)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教研實習大樓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提案單位：生

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委員意見請納入考量，並請使用

單位農場、學務處於提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前確認管理方式，依此調整建築

物配置，如：出入口、電梯是否採獨立、分開設置。



提送案件簡述

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議紀要
本小組於108年6月12日至108年9月20日止，共召開1次會議

----報告案0件，討論案3件，討論通過案件3件。

一、討論案
(三)市府「新生南路3段水圳意象重現暨人行景觀美化工程」（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決議：原則通過，續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委員所提意見請於提送校務發展規

劃委員會前納入考量。



通過案件簡介
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院區第二期醫療大樓、綜合大樓及
醫護宿舍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提案單位：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為減少民眾跨區就醫情況，實現「中台灣健康守護」之使命，擬規
劃虎尾院區第二期醫療大樓及醫護宿舍興建工程。藉由本案將整合目前兩院區(斗六院區及虎尾院區)
之醫療服務，釋出空間始可將第一期醫療大樓與斗六院區重新規畫並調整配置，以達到雲林地區醫
學中心等級之目標。

本案基地位於本校雲林分部，於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第一期醫療大樓之西側及南側，擬規劃3組
建築物，分別為第二期醫療大樓、綜合大樓及第二期醫護宿舍。

第二期醫療大樓擬興建地上十層地下三層之建築物，建築面積為8,810㎡，總樓地板面積為
78,000㎡；綜合大樓擬興建地上三層樓之建築物，本棟主要做為相關機電空間使用，建築面積為
1,500㎡，樓地板面積為4,500㎡；第二期醫護宿舍擬興建套房型宿舍共3棟為地上五樓，計單人房
40間，雙人房180間，多房型宿舍2棟為地上六樓、地下一樓及1棟地上5樓之建築物，三房兩廳合
計共34間，建築面積為3,031㎡，樓地板面積為20,000㎡。三棟合計建蔽率為19.72%，容積率為
127.84%，工程後加計原一期醫療大樓及一期醫護宿舍之面積，建蔽率為29.01%，容積率為
184.89%。

本案於108年9月11日提送108學年度第1次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

會議決議：通過，續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委員意見請納入後續規劃設計階段參考。

後續辦理情形：提送本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通過案件簡介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教研實習大樓新建工程規劃構
想書（提案單位：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

案規劃構想書前於2019年5月8日107學年度第8次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決議：「通過，
續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續於2019年5月16日107學年度第4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決議：「請羅副校長召集相關單位研議量體規劃後，再提會討論。」

本案基地位於基隆路三段156巷與基隆路口，校總區小區規劃第29小區。基地面積約1,800㎡，
基地現況為農地、網室、溫室及棚架。原擬興建地上三層之建築物，續依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意見
調整本案建築物量體，本次調整後擬興建地上八層地下一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規劃一樓為烘焙
工廠、展售中心；二樓為餐飲空間；三樓為共享廚房、共享食堂；四樓及五樓為共學中心、會議室、
討論室；六樓及七樓為共創中心、交流空間；八樓為農場辦公空間。

依基地範圍內檢討使用強度，建築面積為719.4㎡，建蔽率為39.97%，容積樓地板面積為4,025
㎡，容積率為223.61%。依規劃小區檢討，第29小區興建前，建蔽率為18.33%、容積率為25.87%，
興建後建蔽率為21.17%、容積率為46.7%，符合小區建蔽率40%及容積率240%上限之規定。

本案於108年9月11日提送108學年度第1次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

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續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委員意見請納入考量，並請使用單位農場、

學務處於提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前確認管理方式，依此調整建築物配置，如：出入口、

電梯是否採獨立、分開設置。

後續辦理情形：提送本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通過案件簡介
市府「新生南路3段水圳意象重現暨人行景觀美化工程」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本案係為市府為延續「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市政建設亮點計畫」之林蔭大道人行環境改善成
果，擴大落實人本交通、大學城都市開放空間營造與城市歷史人文再現之概念。

1933年日治時期，因排水需求而興建特一號排水溝「堀川」，轉為今日埋設於新生南路地下
的水泥箱涵。本案將自臺灣大學校門口至綜合體育館為全區規劃範圍，將台大校園圍牆拆除串連內
外綠帶，於體育場司令台後方場域設計蜿蜒的水道形塑出各式親水環境及多元使用模式，並配合地
形設計水道路徑，減少動力使用。藉由臺大校園瑠公圳系統復育之契機，透過人行空間重整，重新
營造水文意象，並打造適宜師生、社區與市民共同使用的開放空間，創造城市門戶及節點意象。

本案前於108年6月5日107學年度第9次校規會提案討論，決議：「不通過，請依委員意見及與
校內單位充份溝通後再提會討論」。後續規劃單位依委員意見就水圳型態、人行動線、農陳館段廣
場規劃、圖面設計資訊等與校內單位進行溝通，並於108年8月30日辦理地區說明會聽取社區居民
意見。

本案於108年9月11日提送108學年度第1次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討論

會議決議：原則通過，續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委員所提意見請於提送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

前納入考量。

後續辦理情形：提送本次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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